泰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

泰州学院新校区楼宇名称及道路指示牌制作建设工程项目询价通知书
泰州学院因新校区实际需要，拟将新校区楼宇名称及道路指示牌制作建设工程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新校区楼宇名称及道路指示牌制作建设工程项目
2.采购编号：TZXYZBCG20150831

3.采购预算：35万元整

二、投标商资质

1.投标商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

2.投标商必须是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事业法人。
3.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包含广告设计、制作资质，并在有效期内。

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本次招标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具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参加。

三、业务需求

	新校区楼宇名称及道路指示牌制作建设工程量清单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mm）
	备注

	1
	楼宇名称
	块
	9
	3800×600×3面
	具体要求见招标要求　

	2
	道路指示牌
	块
	20
	2000×600×100（厚度）×1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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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式样设计见上图，采用中、英等两种语言标注文字，具体内容另发；

2.面板1.5mm厚304#不锈钢板焊接成形，内钢架主管为壁厚3.0mm镀锌方管，表面汽车烤漆，精工油墨丝网印刷，平面图数码印刷，表面喷漆。基础部分为C30混凝土浇注（其中4米落地牌基础尺寸不得小于800 mm ×800mm×1300mm，2米落地牌基础尺寸不得小于600mm×300 mm×800mm，上牌和基础连接采取法兰盘螺丝对扣，钢筋采用国标钢材。

3.该项目必须按照规定时间进行现场踏勘，领取现场踏勘证明函并装订于投标文件正本内。现场踏勘联系人：钱老师，联系方式：13615190068。

四、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表
投标单位公章: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投标单价（元）
	投标合计（元）
	备注

	1
	
	
	
	
	
	

	2
	
	
	
	
	
	

	投标总价：                                      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注：1.所有价格用人民币表示（含税价）。
2.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材料、配件，运费、税费，安装、调试、检测等费用，及其它涉及投标、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必不可少的材料和费用。用户不再支付报价之外的任何费用。
3.所有报价应是唯一的，询价小组不接受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如果单价与数量的乘积之和与总价不一致时，以单价为准进行修正；只有在询价小组认为单价有明显的小数点错误时，才能以标出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大写与小写不一致时，以大写为准进行修正。供应商拒绝修正的，其响应文件应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五、交货与验收

1.交货时间及方式：签订合同后30日内成交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安装到位，调试合格。
2.验收：
（1）验收依据：国家、省及行业有关标准、规范，询价通知书要求、响应文件、厂家货物技术标准说明等为验收依据。响应文件、厂家货物技术标准说明与国家、省及行业有关标准、规范、询价通知书不一致的，以国家、省及行业有关标准、规范和询价通知书为准。
（２）货物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根据本询价通知书要求进行安装、调试后，采购人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货物进行功能方面的验收，检测货物是否满足询价通知书中的各项要求。
（３）供货厂商安装调试并提出验收申请后，采购人需在7天内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部门进行功能验收，否则视同验收通过并签收。
六、付款方式
1.在所有货物搬迁安装调试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于2016年元旦后春节前支付合同总价的90%，同时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2.正常使用12个月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的10%。
七、响应文件至少应包含以下材料
1.供应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原件备查）；
2.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仅当非法定代表人签署询价文件时提供，附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3.本询价通知书第二条供应商资质要求的相关承诺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和证书（承诺为原件材料；证明、证书为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
4.报价表（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5.本项目的联系人、固定电话、手机、传真； 

6.供应商认为必需的其它文件或材料。
响应文件应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并由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骑缝章）。本次响应文件有效期为30天。
以上响应文件一式伍份（一正肆副，在响应文件封面上标注）。供应商应将响应文件正本和所有副本密封后，由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外封袋上签名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响应文件应在2015年9月10日9时30分之前密封报送到泰州市济川东路泰州学院行政办公楼D1107室。
八、评定成交的标准

1.询价小组应当从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中按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2.如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且报价均为最低的供应商，则按签到顺序进行抽签确定成交供应商。
九、保证金
1.投标保证金金额：人民币壹万元整。
2.投标保证金在上交投标材料时当面将现金装进自行准备的信封密封，并在密封处加盖本单位公章，在信封醒目处写上投标单位和投标人姓名。未中标单位，在评标结束后立即退还保证金；中标方将投标保证金交至学校财务处，转为履约保证金。
3.保证金收款单位：泰州农行海陵支行
开户名：泰州市财政局
账号：201101040058888

4.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
（1）供应商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投标的；
（2）供应商提供的有关资料、资格证明文件被确认是不真实的；
（3）成交供应商在规定期限内因自身原因未能按本文件要求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4）供应商在本次投标中，有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实的。
成交供应商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行为的，成交无效，其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招标人依照本文件规定另行确定成交供应商或重新询价。若成交供应商在执行合同中有任何不履约行为，视情节，用户可从其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不足部分，将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时间及地点
1.考察现场时间：2015年9月10日下午15时

2.投标开始时间：2015年9月14日上午9时
  投标截止时间：2015年9月14日上午9时30分
开标时间: 2015年9月14日上午9时30分
3.投标、开标地点：泰州学院行政办公楼D1107室。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泰州学院行政办公楼D1128室。
联系人：常老师 
联系电话：0523-80769112
泰州学院　　　
二〇一五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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